
羅馬書第七章 
王道仁 

一、課前提醒： 

1. 我真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必死的身體呢？感謝上帝，靠着我們的主耶

穌基督就能！這樣看來，一方面，我內心順服上帝的律，另一方面，肉

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 7:24-25 和修) 

2. 請準備聖經(任一版本) 

3. 請為今天的查經禱告   

 

二、羅馬書 1-7 章分段及思路 

1. 1:1-17 保羅的問候，福音是因信稱義  

2. 1:18-3:20 為何要因信稱義：世人都有罪惡  

3. 3:21-31 律法之外可因信稱義  

4. 4:1-25 因信稱義的根據：亞伯拉罕  

5. 5:1-21 因信稱義的恩典  

6. 6:1-7:6 因信稱義對罪/律法死、對義/上帝活來事奉  

7. 7:7-13 律法與罪的關係：罪利用律法  

8. 7:14-25 內心與肉體的掙扎  

   

三、7:1-6 希臘文補充：奴僕 

1. 這段經文延續 6:15-23，多次出現「奴僕」的名詞、動詞相關字等，例如

7:1「約束(作主)」、7:3「自由、脫離」、7:6「服侍、事奉」，六章的對比

是罪與義，這裡的對比則是律法/文字與上帝/靈  

2. 由舊到新：不是外表，而是內心 

3. 思想：我們服從、堅持的信仰原則，是靈或是文字？當初法利賽人的錯

誤在哪裡？ 

 

四、7:14-25 希臘文補充：律法 

1. 這段經文中的「律法」，和合本修訂版翻譯作「律」，現代中文譯本翻譯

作「法則」。其實在此原文是一個對比：內心理智順從「上帝的律法」，

肉體順從「罪的律法」，這和前面提到「律法是聖的…義的、善的」卻引

出罪惡，也可能有雙關  

 

五、7:14-25 希臘文補充：時態 

1. 這段經文的掙扎是在講基督徒，或是信主前呢？  

– 時態分析：全篇動詞主要為現在式  

– 屬肉體：在哥林多前書，哥林多教會信徒也屬肉體  

– 按照羅馬書的大綱，羅 1-3 描述信主前，羅 4 之後描述信主後，羅



8 描述聖靈的幫助，我自己比較傾向這段在講基督徒  

2. 思想：上帝了解我們的掙扎，也提供了出路。但我們是否全心相信上帝

的拯救和保證呢？ 

  

六、羅 7:1-25 思考問題 

1. 我們在律法上死了、脫離律法，我們有感受到這種自由嗎？在靈的更新

裡事奉，和在文字的舊事奉，有何不同？  

2. 我們對上帝、對家人朋友、對教會的事奉，是一種外表或是發自內心？

如果我們內心疲乏，該怎麼辦？ 

3. 我們是否知道基督徒歸屬於上帝？在這段經文裡面，當我們歸屬於上帝，

有什麼特別的恩典？  

4. 我們在什麼罪惡或軟弱上會掙扎呢？有掙扎是好還是不好？上帝了解我

們的掙扎，也提供了出路。但我們是否全心相信上帝的拯救和保證呢？

有沒有經歷過上帝通過主耶穌基督拯救我們？  

   

七、課後提醒 

1. 下次上課前可先讀第八章  

2. 請準備聖經(任一版本) 

3. 請為下次的查經禱告  

 

 

7:1-6 對律法死脫離律法，歸屬上帝 

 

 

 

 

 

 

 

 

 

 

 

 

 

 

 

 

原文直譯 

1 或者你們不知道─兄弟們─因為我是對知道律

法的人說：律法管理人是在他活著的時候嗎？2

因為已婚的女人丈夫活著的時候被律法約束；但

若丈夫死了，就從丈夫的律法被釋放了。3 所以

這樣丈夫活著的時候，她若成為屬另一位的男人

會被稱為淫婦；但若丈夫死了，她是自由於律法，

她成為屬另一位的男人不是淫婦。4 所以，我的

兄弟們，你們對律法也通過基督的身體受死了，

使你們成為屬另一位─那位從死人中被復活的─

使得我們結果子給上帝。5 因為當我們在肉體中

時，那通過律法來運行在我們肢體中的罪的折磨

導致結果子到死亡；6 但現在我們死在我們被壓

制的(律法)中之後，我們從律法被釋放，因此我們

事奉在於靈的新，而不是在於文字的舊。 

現代中文譯本 2019 

 1 弟兄姊妹們，你們都是懂法律的人，所以你們

一定會明白我所要說明的：法律對人的約束是人

活著的時候才有效力。 2 舉例說，一個已婚的女

人，只要丈夫活著，就在法律的約束之下；丈夫

死了，她就不再受這種法律的限制。 3 因此，丈

夫活著的時候，她要是跟別的男人同居就要被當

作淫婦；如果丈夫死了，她在法律上是一個自由

的人，要是再跟別的男人結婚，並不算犯姦淫。 4 

弟兄姊妹們，你們的情形也是這樣。在法律上說，

你們已經死了，因為你們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現在你們是屬於那位從死裡復活的主，使我們能

夠好好地為上帝工作。 5 當我們還照著人的本性

生活時，摩西的法律激起了我們罪的慾念，在我

們的肢體中發作，結果是死亡。 6 但是，現在法

律已經不能拘束我們；因為從管束我們的法律來

說，我們已經死了。我們不再依照法律條文的舊

方式，而是依照聖靈的新指示來事奉上帝。 



7:7-13 律法與罪的關係：罪利用律法 

 

 

 

 

 

 

 

 

 

 

 

 

 

 

 

-31 律法之外可因信稱義 

 

7:14-25 內心與肉體的掙扎 

 

原文直譯 

7 所以我們要說什麼？律法(是)罪？絕對不是！

而是若不通過律法我不認識罪；因為若不是律法

說「不可貪心」我就不知道貪心。8 但罪抓住機

會通過誡命在我裡面產生各種貪心；因為沒有律

法罪是死的。9 以前沒有律法我活著，但誡命來

之後，罪活起來，10 我就死了且為了生命的誡命

被發現對我：這(是)到死亡；11 因為罪抓住機會，

通過誡命誘騙我，且通過它殺害(我)。12 因此律

法是聖的，而誡命也是聖的，義的、善的。13 這

樣善的成為給我死嗎？絕對不是！反而是罪，為

了被顯出是罪，通過善的給我產生死亡，使得罪

通過誡命成為極致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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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那麼，我們可以說法律本身是罪嗎？當然不可！

然而，藉著法律，我才知道罪是什麼。要不是法

律說「不可貪心」，我就不知道貪心是什麼。 8 罪

藉著法律的命令，尋找機會，在我心裡激發各種

貪慾。沒有法律，罪就無機可乘。 9 我從前生活

在法律之外；後來有了法律的命令，罪就活躍起

來， 10 結果我在罪中死了。原來法律的命令是要

使人得生命的；可是，對我來講，它反而帶來死

亡。 11 因為罪藉著法律的命令找機會誘騙我，也

藉著法律的命令置我於死地。 12 摩西的法律本身

是神聖的；法律的命令是神聖、公平，和良善

的。 13 這樣說來，是那良善的使我死亡嗎？當然

不是！是罪！只是罪藉著那良善的，帶來死亡，

為要使罪的真面目更加明顯。藉著法律的命令，

罪的惡性就變本加厲了。 

原文直譯 

14 因為我們知道律法是屬靈的，但我是屬肉體

的，已被賣在罪之下。15 因為我所做的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做我想要的這事，反而做我厭惡的這

事。16 若我做我不想要的這事，我同意律法是美

善的。17 現在不再是我做成它，而是住在我裡面

的罪。18 因為我知道在我裡面─就是在我的肉體

裡面─沒有住良善；因為想要(行善)存在於我，但

卻做不成美善；19 所以，我沒有做我想要的善，

卻去行這個我不想要的惡。20 但若我做這個我不

想要的，不再是我做成它，而是住在我裡面的罪。

21 所以我發現一個律法，當我想要做善時，惡存

在於我；22 因為按著裡面的人我喜歡上帝的律

法，23 但我看見另一個律法在我的肢體中和我理

智的律法交戰，擄走我在我的肢體中的罪的律法

裡面。24 我(真是)悲慘的人！誰會救我離開這個

屬於死亡的身體呢？25但感謝上帝通過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所以我自己一方面以心服從上帝的律

法，另一方面以肉體(服從)罪的律法。 

現代中文譯本 2019 

我們知道，摩西的法律是屬靈的；但是我是屬肉

體的人，已經賣給罪作奴隸。 15 我竟不明白我所

做的；因為我所願意的，我偏不去做；我所恨惡

的，我反而去做。 16 我若做了我不願意做的事，

我就不得不承認法律是對的。 17 既然這樣，我所

做的並不真的是我在做，而是在我裡面的罪做

的。 18 我也知道，在我裡面，就是在我的本性裡

面，沒有良善。因為，我有行善的意願，卻沒有

行善的能力。 19 我所願意的善，我偏不去做；我

所不願意的惡，我反而去做。 20 如果我做了我不

願意做的，就表示這不是我做的，而是那在我裡

面的罪做的。 21 因此，我發覺有一個法則在作

祟：當我願意行善的時候，邪惡老是糾纏著

我。 22 我的內心原喜愛上帝的法則， 23 我的身

體卻受另一個法則的驅使—這法則跟我內心所喜

愛的法則交戰，使我不能脫離那束縛我的罪的法

則；這法則在我身體裡作祟。 24 我真苦啊！誰能

救我脫離這使我死亡的身體呢？ 25 感謝上帝，藉

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他能夠救我。 我的情況就

是這樣：我自己只能在心靈上順服上帝的法則，

而我的肉體卻服從罪的法則。 


